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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3 年海南省省级一般公共预算

收入预算的说明

2023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607.5亿元，比 2022

年减少 273.9亿元，下降 14.6%（与 2022年执行数相比，下

同，主要是中央补助收入按财政部提前下达数编列，年度执

行中还会增加）。具体构成情况如下：

一、2023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 235亿元，

比 2022年同口径1增长 15%，主要根据年度经济发展因素预

计。

（一）增值税预算数为 54亿元，比 2022年增收 11.9亿

元，增长 28.2%，主要根据自贸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，房地

产、工业、商业、固定资产投资等预计增长情况，招商引资

落户企业投资、结算额等因素测算。

（二）企业所得税预算数为 47.5亿元，比 2022年增收

7.9亿元，增长 20.1%，主要根据 2023年我省自贸港政策对

所得税的影响，2022-2023 年我省企业利润预计增长情况，

招商引资、总部企业落户情况等因素测算。

（三）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 22.4亿元，比 2022年增收

2.9亿元，增长 15%，主要根据我省 2023年我省自贸港政策

对所得税影响，居民收入预计增长目标、企业数量增加等因

素测算。

1 同口径是指为确保数据可比和前后延续，按照新的省对市县财政体制改革方案，对 2022 年相关数据进行

同口径转换，与 2023 年收入对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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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资源税预算数为 1.4亿元，与 2022年基本持平，

主要根据我省开采应税矿产品情况测算。

（五）土地增值税预算数 39.9亿元，比 2022年同口径

增收 3 亿元，同口径增长 8%，主要根据应税房屋保有量等

情况测算。

（六）专项收入预算数为 16.8 亿元，比 2022 年增收 1

亿元，增长 6.7%，主要根据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，各专项收

入项目预计收入情况测算。

（七）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预算数为 10.3亿元，比 2022

年增收 0.3亿元，增长 3.3%，主要根据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，

各行政事业性收入项目预计收入情况测算。

（八）罚没收入预算数为 14.2亿元，比 2022年增收 1.4

亿元，增长 10.9%，主要根据公检法司等执法单位预计情况

测算。

（九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为 0.01 亿元，与 2022

年基本持平，主要根据我省省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，利润增

长情况进行测算。

（十）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预算数为 21.1亿

元，比 2022年增收 2.2亿元，增长 11.4%，主要根据我省继

续合理盘活变现存量资产，对闲置和低效运行的国有资产处

置的情况进行测算。

（十一）政府住房基金收入预算数为 4.8亿元，比 2022

年增收 0.7 亿元，增长 15.8%，主要根据全省公积金收入以

及保值增值收益情况测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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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其他收入预算数为 2.6亿元，与 2022年基本持

平，主要根据单位申报的征收计划测算。

二、债务收入 199.4 亿元，比 2022 年减少 71.6 亿元，

下降 26.4%，主要是财政部尚未全部下达 2023年度新增地方

一般债券额度，年度执行中还会增加。

三、中央补助收入 896.8亿元，比 2022年减少 195.1亿

元，下降 17.9%，主要是中央补助收入是按照财政部对我省

的提前下达数进行编列，小于 2022 年执行数，年度执行中

还会增加。

四、市县上解收入 180.5亿元，比 2022年增加 122.3亿

元，增长 210.3%，主要是从 2023年起实施省对市县财政体

制改革，省级对税收收入发生变化的市县实行体制上解（或

补助）112.1亿元，保证省与市县既得利益。

五、上年结余收入 21.5亿元，比 2022年减少 4.6亿元，

下降 17.7%，主要是 2022年中央专项资金未能完成分配需结

转在 2023年继续支出。

六、调入资金 5.6 亿元，比 2022 年减少 10.5 亿元，下

降 65.3%，主要是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减少 11亿元。

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8.6亿元，比 2022年减少

58.4亿元，下降 46%，主要是从省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

安排调入的资金，用于缓解 2023年财政收支矛盾。


